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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人
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
露制度的通知》(建金〔2015〕26号)的
规定，经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审议
通过，现将镇江市住房公积金2021年
年度报告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住

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有25名委员，
2021年召开1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事项
主要包括：镇江市住房公积金2020年
管理情况及2021年工作计划的报告、
2021年住房公积金指标计划安排；出
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住房公积金
政策规定；规范贷款政策支持刚需房
贷款；增加光大银行作为住房公积金
业务承办银行；继续归还银行授信资
金；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分配情况报
备及调整分配方法建议；将累计计提
的贷款风险准备金纳入专户存储；推
进我市辖市区分支机构管理体制改
革；建设镇江市住房公积金信息系统
3.0；降低江苏超跃化学有限公司、江
苏久通物流有限公司等50家单位住房
公积金缴存比例。

（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为直属镇江市人民政
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依照国家公务员
管理的副处级事业单位，设7个处室
（部门），1个管理部，3个分中心。从业
人员144人，其中，在编67人，非在编
77人。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1年，新开户单位

3233家,净增单位2490家；新开户职工
5.47万人，净增职工2.30万人；实缴单
位11477家，实缴职工36.68万人，缴存
额70.2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35%、
0.99%、11.51%。2021年末，缴存总额
577.93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3.83%；缴
存余额180.26亿元，同比增长12.51%。
受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业务的银
行5家。

（二）提取：2021年，101.16万名缴
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提取额50.16
亿元，同比增长10.51%；提取额占当
年缴存额的71.45%，比上年减少0.66
个百分点。2021年末，提取总额397.6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4.43%。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个人住房贷款

最高额度50万元。单缴存职工个人住
房贷款最高额度30万元，双缴存职工
个人住房贷款最高额度50万元。

2021，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91万
笔32.01亿元，同比分别下降13.38%、
12.22%。其中,市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
款0.51万笔18.72亿元，丹阳分中心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0.19万笔6.35亿元，句
容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0.09万笔
3.14亿元，扬中分中心发放个人住房
贷款0.10万笔2.90亿元，丹徒管理部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0.02万笔0.90亿元。

2021年，回收个人住房贷款23.54
亿元。其中,市中心13.22亿元，丹阳分
中心4.46亿元，句容分中心2.78亿元，
扬中分中心2.19亿元，丹徒管理部0.89
亿元。

2021年末，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
款17.18万笔376.32亿元，贷款余额
172.96 亿 元 ，分 别 比 上 年 末 增 加
5.61%、9.30%、5.15%。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占缴存余额的95.95%，比上年末
减少6.72个百分点。受委托办理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
17家。

2.异地贷款：2021年，发放异地贷
款311笔9783.20万元。截至2021年末，
发放异地贷款总额55847.80万元，异
地贷款余额39568.55万元。

3.商转公贴息贷款：2021年，发放
商转公贴息贷款3458笔125546.99万
元，当年贴息额1937.70万元。2021年
末，累计发放商转公贴息贷款18153笔
610146.49 万 元 ，累 计 贴 息 8263.36
万元。

（四）购买国债：无此类情形。
（五）资金存储：2021年末，住房公

积金存款23.97亿元。其中，活期0亿
元，1年（含）以下定期8.91亿元，1年以
上定期0亿元，其他存款15.06亿元。

（六）资金运用率：2021年末，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
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
额的95.95%，比上年末减少6.72个百
分点。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1年，业务收入

57882.17万元，同比增长8.89%。其中，
市中心 32841.63万元，丹阳分中心
11145.67万元，句容分中心5923.55万
元，扬中分中心5739.52万元，丹徒管
理部2231.80万元；存款利息1933.66万
元，委托贷款利息55938.95万元，国债
利息0元，其他9.56万元。

（二）业务支出：2021年，业务支出
33624.64万元，同比增长4.24%。其中，
市中心 19682.13万元，丹阳分中心
6217.94万元，句容分中心3380.53万
元，扬中分中心2911.15万元，丹徒管
理部1432.89万元；支付职工住房公积

金利息 25345.19万元，归集手续费
676.78万元，委托贷款手续费1205.63
万元，其他6397.04万元(其中贷款贴
息支出4865万元)。

（三）增值收益：2021年，增值收益
24257.53万元，同比增长16.08%。其
中，市中心13159.50万元，丹阳分中心
4927.73万元，句容分中心2543.02万
元，扬中分中心2828.37万元，丹徒管
理部798.91万元。增值收益率1.42%，
比上年增加0.04个百分点。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1年，提取
贷款风险准备金7111.26万元；提取管
理费用4309.09万元，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建设补充资金12837.18万元。

2021 年 ，上 交 财 政 管 理 费 用
3842.40万元。上缴财政城市廉租住房
建设补充资金4244.60万元，其中，市
中心上缴2314.08万元，丹阳分中心上
缴1310.39万元，句容分中心上缴100
万元，扬中分中心上缴520.14万元。

2021年末，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120494.62万元。累计提取城市廉租住
房建设补充资金60141.60万元。其中，
市中心提取41050.03万元，丹阳分中
心提取15232.02万元，句容分中心提
取1250万元，扬中分中心提取1049.55
万元，丹徒管理部提取1560万元。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1年，管理
费 用 支 出 3892.5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9.63%。其中，人员经费2046.54万元，
公 用 经 费 129.39 万 元 ，专 项 经 费
1716.63万元。

市中心管理费用支出2174.43万
元，其中，人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
1090.53万元、41.95万元、1041.95万
元；丹阳分中心管理费用支出528万
元，其中，人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
303万元、29万元、196万元；句容分中
心管理费用支出459.52万元，其中，人
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261.78万
元、33.71万元、164.03万元；扬中分中
心管理费用支出413.96万元，其中，人
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268.10万
元、12.91万元、132.95万元；丹徒管理
部管理费用支出316.65万元，其中，人
员、公用、专项经费分别为123.13万
元、11.82万元、181.70万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末，个人住

房贷款逾期额432.95万元，逾期率
0.25‰，其中，市中心0.35‰，丹阳分中
心0.11‰，句容分中心0.13‰，扬中分
中心0.13‰，丹徒管理部 0 ‰。个人
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120494.62万元。
2021年，使用个人贷款风险准备金核
销呆坏账0万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

位占29.52%，国有企业占13.03%，城
镇集体企业占1.10%，外商投资企业
占6.19%，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
企业占24.08%，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占0%，灵活就业人员占3.29%，
其他占22.79%；中、低收入占98.70%，
高收入占1.30%。

新开户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占11.99%，国有企业占10.58%，
城镇集体企业占0.70%，外商投资企
业占4.48%，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
镇企业占36.47%，民办非企业单位和
社会团体占 0%，灵活就业人员占
0.86%，其他占34.92%；中、低收入占
99.79%，高收入占0.21%。

（二）提取业务。
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

修自住住房占20.90%，偿还购房贷款
本息占57.80%，租赁住房占4.29%，支
持老旧小区改造占0%，离休和退休提
取占11.65%，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
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0%，出境定
居占0%,其他占5.36%。提取职工中，
中 、低 收 入 占 95.49% ，高 收 入 占
4.51%。

（三）贷款业务。
个人住房贷款：2021年，支持职工

购建房156.11万平方米（含商转公贴
息贷款），年末个人住房贷款市场占有
率（含商转公贴息贷款）为17.76%，比
上年末增加0.75个百分点。通过申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
工购房利息支出73873万元。

职工贷款笔数中，购房建筑面积
90（含）平方米以下占9.33%，90-144
（含）平方米占74.64%，144平方米以
上占16.03%。购买新房占71.05%（其
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0%），购买二手
房占28.93%，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
房占0.02%（其中支持老旧小区改造
占0%），其他占0%。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
请贷款占52.49%，双缴存职工申请贷
款占47.31%，三人及以上缴存职工共
同申请贷款占0.20%。

贷款职工中，30岁（含）以下占
30.71%，30岁-40岁（含）占41.28%，40
岁-50岁（含）占22.25%，50岁以上占
5.76%；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83.80%，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16.20%；中、低收入占98.98%，高收入
占1.02%。

（四）住房贡献率。
2021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商

转公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
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与当年缴
存额的比率为122.77%，比上年减少
14.83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当年机构及职能调整情况、

受委托办理缴存贷款业务金融机构变
更情况。

增加光大银行镇江分行作为住房
公积金业务承办银行。

（二）当年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及
执行情况。

归集提取方面：
1.根据《关于调整市直机关事业

单位2021年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
知》（镇公积金[2020]50号）文件规定，
自2021年1月1日起，机关事业单位缴
存比例仍为单位和个人各12%。当年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
23300元，下限仍为2020元。

2.根据《关于调整2021年度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的通知》（镇公积金
[2021]55号）文件规定，自2021年7月1
日起，企业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单位和职工的
缴存比例最高不超过各12%。当年住
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调整为25000
元，下限仍为2020元。

3.出台《关于提取住房公积金支
付加装电梯个人分摊费用的通知》（镇
公积金 [2021]22号），规定本市范围
内，既有住宅未设置电梯首次加装电
梯，对该使用电梯范围内自住住房拥
有所有权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职工，自
加装电梯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证登记之
日起24个月内，可以一次性申请提取
夫妻双方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
付加装电梯个人分摊费用，不含电梯
运行维护费用，且不得超过加装电梯
费用扣除政府补贴后的个人分摊
金额。

4.修订并出台了《镇江市住房公
积金缴存实施细则》（镇公积金[2021]
43号）。对自愿缴存人缴存住房公积
金、港澳台同胞缴存公积金以及异地
缴存职工在我市购房贷款开设虚拟缴
存账户作了详细规定。

5.修订并出台了《镇江市住房公
积金提取实施细则》（镇公积金[2021]
44号）。取消原物业费提取和重病提取
条款；增加职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单独购买缴存地或户籍地首套普通住
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经留置核
查后，购房行为真实的，夫妻双方都可
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第三套及以上的
自住住房不得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增加职工所购60平米以上房屋两年内
存在重复交易行为的，领取《不动产权
证书》《房屋所有权证》两年后才可申
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若缴存职工在缴
存地或户籍地购买此情形下的住房为
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
的，留置核查，无炒房嫌疑且购房真实
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增加加装电
梯提取住房公积金条款；增加可逐月
提取归还本市行政区域内商业银行住
房贷款的内容（限开通合作商业银行
的商贷）；优化了租房提取政策，简化
材料手续，并对提取频次等作了具体
规定；增加线上办理公积金提取条款；
增加对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实
施失信联合惩戒的内容。

6.为贯彻上级部门有关新办企
业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纳入“多证合
一”工作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方便企业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提高
为企业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出台了

《关于新办企业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纳入“多证合一”的通知》（镇公积金
[2021]9号）。

贷款方面：
1.制定出台《关于暂停商业贷款

转公积金贷款业务的通知》（镇公积金
[2021]19号），规定自2021年3月15日
起暂停“商转公”贷款业务。2021年3月
15日前已受理的“商转公”贷款业务，
以申请“商转公”贷款时间的先后顺序
轮候放款。符合“商转公”贷款业务条
件的职工，可申请办理“商转公”贷款
贴息业务；已办理过“商转公”贷款贴
息的缴存职工，贴息期满后可继续办
理“商转公”贷款贴息。

2.制定出台《关于印发<人才“镇
兴”行动公积金政策实施细则>的通
知》（镇公积金 [2021]23号），明确自
2021年1月1日起，首次与我市市区的
企事业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首次在
镇江缴纳社会保险金及住房公积金的
A-F类人才，购买首套自住商品住房，
自单位为其缴存住房公积金当月起，
即具备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公
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

3.制定出台《关于印发<镇江市住
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实施细则>的通
知》（镇公积金[2021]45号），明确、规
范了以下事项。

（1）明确任何单位不得限制、阻
挠、拒绝符合条件的职工申请公积金
贷款，并从受委托银行、房地产开发企
业、缴存单位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

（2）明确公积金贷款的对象是按
时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且具有完
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职工，公积金贷款
以家庭为单位，家庭成员包括父母、配
偶及子女。

（3）明确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时
不得通过挂靠其他单位缴纳住房公积
金的形式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

（4）规范了申请公积金贷款需具
备的公积金缴存条件。

（5）新增认房认贷的公积金贷款
政策，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应为购买
首套自住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
缴存职工家庭。缴存职工家庭名下有
两套房产、两次公积金贷款记录的，不
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

（6）明确了公积金贷款次数合并
计算方式。

（7）完善公积金贷款额度限额规
定，一是调整购买自住住房首次申请
公积金贷款的额度限额为不超过实际
支付房款总价的70%；二是增加了按
贷款职工公积金缴存账户余额倍数确
定贷款限额的内容。

（8）明确公积金贷款人才政策，符
合我市人才政策的职工，购买首套自
住住房最大可贷额度为我市公积金贷
款最高额度的1.5倍。

（9）明确借款人应以所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的自住住房作抵押，因
特殊原因不能以所购住房抵押的，可
以用本人及家庭拥有的其他房产
抵押。

（10）明确担保期限，借款人申请
公积金按揭贷款的，由签订按揭贷款
合作协议的开发企业承担阶段性担保
责任，担保期限从公积金贷款发放之
日起，至办妥所购房《不动产权证书》
并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并将相关权属
及抵押证明文件交至公积金中心、银
行入库保管为止。

（11）规范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
贷款所需材料，增加了售房人身份证
明、收款银行卡、原不动产权证书复
印件。

（12）规定借款人建造、翻建、大修
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中心
贷款管理人员在借款人递交贷款材料
后去现场实地查勘，确认房屋建造、翻
建或大修情况等。

（13）调整购买二手房申请公积金
贷款资金支付方式，贷款申请人办好
抵（质）押或抵押预告登记后，受委托
银行将贷款资金划入借款合同中指定
的账户。

（14）增加职工在公积金贷款还款
过程中还款责任发生变化，在确保公
积金贷款债权落实、不发生逾期的情
况下，可办理贷款还款责任解除的
情形。

（15）明确规定不予受理公积金贷
款的借款人信用情形。

（16）增加“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
款”贴息政策。

（17）明确购买异地住房在我市申
请公积金贷款条件。

（18）完善异地公积金二次贷款
规定。

（19）建立政策资金联动管理机
制。强化流动性风险管理，结合房地产
政策调整及资金使用情况实时调控公
积金贷款政策。

4.出台《关于优化二手房公积金
业务流程的通知》（镇公积金[2021]67
号），规定二手房贷款申请由原公积金
贷款职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后，前移
至职工签订二手房房屋买卖合同后。
公积金缴存职工申请贷款时提供二手
房房屋买卖合同、首付款银行流水等
公积金贷款所需材料向银行申请；受
委托银行通过公积金信息系统核实房
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并进行公积金贷
款预审批；职工办理不动产转移与抵
押登记手续后，将不动产权证书、不动
产登记证明、契税发票、全额付款发票
提交贷款银行，银行进行审核后放款。

（三）当年服务改进情况。
1. 疫 情 防 控 下 服 务 举 措 实 施

情况。
做好公积金服务和疫情防控“两

手抓”、“两不误”，最大限度保障群众
办事需求。完善线上线下服务机制，引
导职工通过网上服务大厅、微信公众
号、手机APP渠道在线办理业务，充分
运用公积金官网、微信、微博等平台宣
传公积金疫情防控措施和相关政策，
确保有问必答、有求必应。建立窗口环
境安全机制，实行办事职工出示健康
码、行程码、佩戴口罩并进行体温检测
和实名健康登记等防控措施，保障群
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推进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通
办”工作情况。

我中心对照全国高频政务服务
“跨省通办”事项清单，2021年底前应
实现的“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

“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
更”“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提取住房公积金”和“开具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等5项业
务“跨省通办”均已完成。2021年，个人
住房公积金缴存贷款信息查询业务

12747504次，出具贷款职工住房公积
金缴存使用证明1312份，为274名职工
办理正常离退休提取住房公积金业
务，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15个，住
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
649条，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858
份，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228名，开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
明458份，“跨省通办”事项有序推进，
初见成效。

3.服务管理创新情况。
服务环境优化。高度关注群众办

事环境，不断完善服务大厅功能布局，
形成了涵盖“综合业务区、网络服务
区、业务审批区、职工等候区、大堂经
理区、自助服务区”的“六区合一”服务
格局，为公积金业务办理提供了硬件
保障；建立健全“前台+后台”衔接机
制，窗口前台按照设定的程序和权限
综合受理各项业务，后台承担复审、稽
核等监管职责，实现业务办理与审核
有机衔接，为公积金业务安全运行奠
定了基础。

服务空间延伸。一是全面推行“综
合柜员制”一站服务和“周六不打烊”
特色服务，双管齐下提升公积金服务
效能。综合柜员制的全面推行，实现了
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贴息各项业务
的“一窗式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柜台
办结”，有效减少了职工在多个窗口办
理、重复等候的现象。二是实现线上提
取业务全覆盖，打造了线上提取“7*
24”小时全天候受理模式，将12329热
线归并至12345热线，实行“7*8小时”
延时人工服务，重点优化解决一批群
众反映较多的公积金业务问题，进一
步推进业务流程提质再造。三是深入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进一步发挥“学亚
夫、做亚夫”先锋团队作用，开展“公积
金到身边、服务零距离”活动，主动走
进“美的城”“万科”等18家合作楼盘开
展现场服务活动，为购房者提供了便
捷高效的公积金贷款服务体验，缓解
了疫情防控期间房地产开发企业面临
的销售难题。

服务渠道拓展。一是持续推进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全市已有4574家单
位开通了网厅，32.2万名缴存职工办
理了签约，线上受理缴存业务31万笔，
金额28.4亿元，线上办结提取业务13.1
万笔，金额近20亿元，网络渠道已成为
职工办理公积金业务的重要选择。二
是与江苏政务服务网实现互联互通，
拓展了便民服务的范围，提升了公积
金“不见面”服务水平，接入长三角“一
网通办”平台，实现长三角地区住房公
积金异地购房贷款业务合作模式，推
进沪、浙、皖、苏的公积金领域政务数
据资源共享共用，将“放管服”改革要
求落到实处。三是深入开展困难职工
帮扶工作，联合市总工会举办2020年
度困难职工公积金贷款贴息发放仪
式，共为23户符合条件的特困、困难职
工家庭发放公积金贷款贴息金近9万
元，缓解还贷压力，助力困难职工“居
有所安”。

服务质量增效。一是开展公积金
服务质量提升项目，通过组建服务内
训师团队、建立第三方服务评测机制、
开展服务之星评比、争创“服务先锋
岗”演讲比赛、公积金岗位大练兵等活
动，多向发力营造公积金窗口“比、学、
赶、帮、超”的良好学习工作氛围。二是
全面建立公积金服务“好差评”制度体
系，形成服务窗口、网上业务大厅、

“12329”公积金热线、现场问卷调查、
公积金门户网站线上线下全面服务评
价体系，实现服务事项全覆盖，形成评
价、反馈、整改、监督全流程衔接，持续
提升公积金服务质量。

（四）当年信息化建设情况，包括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情况，基础数据标
准贯彻落实和结算应用系统接入情
况等。

深 化 住 房 公 积 金 信 息 系 统 建
设，启动信息系统3.0建设立项及前
期调研工作,取得了项目建议书，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履行了项目
招标前的立项手续；成功接入长三
角“一网通办”平台，实现长三角地
区住房公积金异地购房贷款等6项
业务操作功能；全面落实跨省通办
服务事项，推出8项公积金高频事项

“跨省通办”功能上线；推进业务系
统与政务服务平台互联互通，上线
镇江政务服务平台单点登录功能、
21项政务服务办件的自动报送和政
务服务APP的多项公积金提取功能；
公积金核心业务系统通过国家安全
等级三级保护测评，保障缴存职工
资金、账户信息安全。加强信息安全
防护和日常检查工作，确保公积金
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五）当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
职工所获荣誉情况。

1. 中心荣誉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荣获第20届全国青年文明
号（中青联发〔2021〕6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被继续认定为合格的江苏
省青年文明号（苏建文明〔2021〕98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荣获2021年度江苏省巾帼
文明岗（苏妇协〔2021〕14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款
业务管理部荣获2021年江苏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系统工人先锋号（苏建工委

〔2021〕6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业务科获2021年度江苏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城乡运行保障劳
动竞赛先进集体（苏建竞〔2021〕64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荣获2021年度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系统模范职工小家（苏建工委〔2021〕
62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会
荣获江苏省住房公积金行业工会综合
素 质 挑 战 赛 三 等 奖（苏 建 金 工 研

〔2021〕4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扬中

分中心党支部荣获全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苏建行党

〔2021〕9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丹

阳分中心、扬中分中心荣获 2018-
2020 年 度 镇 江 市 文 明 单 位（镇 发

〔2021〕37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荣获2020年度市级机关
“十佳服务先锋岗”（镇效能〔2021〕
1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城区
客户服务部荣获市级“巾帼文明岗”十
佳标兵岗（镇妇发〔2021〕27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机关
党支部撰写的《巧做“三个加法”下好
党建业务“一盘棋”》荣获市级机关党
建与业务工作融合发展优秀案例（镇
机发〔2021〕45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服
部党支部第一党小组荣获市级机关示
范党小组（镇机发〔2021〕47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2020年度局属事业单位目标绩效管理
考核优秀单位（镇财人〔2021〕5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党总
支荣获2020年度市财政局先进基层党
组织（镇财党委〔2021〕4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2020年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集体（镇
财办〔2021〕9号）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荣获
全市财政系统庆祝建党100周年“学党
史、守初心、担使命”知识竞赛优胜奖
（市财政局颁发荣誉证书）

公积金管理分中心荣获市政务服
务中心分中心2021年一季度考核优秀
政务大厅（镇政服〔2021〕25号）

公积金管理分中心荣获市政务服
务中心分中心2021年二季度考核优秀
政务大厅（镇政服〔2021〕42号）

2. 职工个人荣誉
戴媛媛在参与《江苏省住房公积

金档案管理暂行办法》起草研究过程
中，表现出较高的专业素养，获江苏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书面表扬（江苏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感谢信）

李健荣获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行
业优秀党务工作者（苏建行党〔2021〕
9号）

许淑媛荣获2021年度江苏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系统城乡运行保障劳动竞
赛先进个人（苏建竞〔2021〕64号）

朱贞、方黎明、李杰、孙媛媛、汤
蓉、于安莉、姚宁驰、张勇艳、居建、王
文清、吕慧荣获2020年度市财政局民
主 评 议 党 员 优 秀 等 次（镇 财 党 委

〔2021〕3号）
方黎明、于安莉、张勇艳、姚宁驰、

孙媛媛、汤蓉荣获2020年度市财政局
优秀共产党员，李杰、吕慧荣获2020年
度市财政局优秀党务工作者（镇财党
委〔2021〕4号）

许起鸿、朱贞、李杰、李健、史宏
昌、徐文静、朱煜荣获2020年度市财政
局考核优秀人员（镇财人〔2021〕6号）

徐文静在2018-2020年度工作中
做出重大贡献，记三等功（镇江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荣誉证书）

管成金、姚宁驰、吴淑君、蒋晓妍
荣获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2021年一
季度考核服务明星（镇政服〔2021〕
25号）

李健、杨静、殷婷、赵长菁荣获市
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2021年二季度考
核服务明星（镇政服〔2021〕42号）

司亚萍、李杰、姚宁驰、殷婷荣获
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2021年三季度
考核服务明星（镇政服〔2021〕49号）

蒋青梅荣获2021年度财会工作先
进个人（镇建会学〔2021〕8号）

（六）当年对违反《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和相关法规行为进行行政处
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情况。

2021年，共受理职工信访投诉170
多起，下发各类文书146份，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2起，共成功调解72名职工
与单位公积金的矛盾纠纷，为职工追
缴欠缴公积金100多万元。

镇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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